東吳大學106學年度
以入學大學同等學力認定標準第6、7條「專業領域表現具卓越成就」
報考碩士在職專班資格審查申請表
	報考
學系班組
	

	姓　　名
	
	性　別
	

	出生日期
	民國　　　　　年　　　　　月　　　　　日

	聯絡電話
	公：（  ）　　  　　宅：（  ）　　   　　 手機：

	通訊地址
	

	具

備

資

格
	請

勾

選
︵

ˇ

︶
	1. 適用入學大學同等學力認定標準條次（請勾選一項）
□第6條 □第7條

2.審查資料說明：


	註：
1.申請表必須以正楷書寫，切勿潦草，複印本無效。
2.非屬入學大學同等學力認定標準第5條各項資格之一，但符合社會學系、企業管理學系、財務工程與精算數學系或EMBA高階經營碩士在職專班招收以入學大學同等學力認定標準第6、7 條規定者，始得提出資格審查申請。

3.請於105年12月20日（08:30-17:00），將相關資格條件審查文件連同本表一併親送至本校外雙溪校區招生組。

4.報考資格條件經各學系（班）碩士在職專班及校級招生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將於105年12月30日前另函通知考生完成報名相關程序。


報考人簽章： 　　　　　　　　　年　 月　 日

※以下各欄由本校工作人員填寫，考生勿填※
	申請號碼
	

	具備資格
	適用入學大學同等學力認定標準條次

□第6條 □第7條



審查人簽章：　　　　　　　　　　　　收件人簽章：

